附件1：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工作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住维中心”）办理的金平区、龙湖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其他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参照执行或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本辖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工作指引。
二、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三）《物业管理条例》
（四）《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
三、相关术语与定义

（一）申请人
1.已设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组织申请，或者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组织申请；
2.未设立业主大会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组织申请；必要时可以向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居民委员会协助组织申请。
说明：申请人负有组织制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与业主或居委会一并监督、核实维修、更新或改造全过程，确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事项合法、合规，对业主提出的异议作出合理解释的责任。
（二）管理机构

市住维中心负责金平区、龙湖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日常工作，协助做好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申请方式及流程

1.申请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2.划转方式：分两期划转。
3.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流程：拟定施工单位[image: image1.png]


提出并公示资金使用方案[image: image2.png]


表决资金使用方案[image: image3.png]


公示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image: image4.png]


签订施工合同[image: image5.png]


申请拨付首期资金[image: image6.png]


组织施工及验收[image: image7.png]


公示验收相关资料及工程费用的结算、分摊情况[image: image8.png]


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4.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流程：书面报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image: image9.png]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组织实地查勘确认[image: image10.png]


确定施工单位[image: image11.png]


提出并公示资金应急使用方案[image: image12.png]


签订施工合同[image: image13.png]


申请拨付首期资金[image: image14.png]


组织施工及验收[image: image15.png]


公示验收相关资料及工程费用的结算、分摊情况[image: image16.png]


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说明：（1）符合《汕头经济特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3号）第三十条规定的，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申请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2）申请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及时确定资金应急使用方案并向业主公示告知，同步开展签订施工合同、申请拨付首期资金的相关工作。
（3）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项目预算超五万元的，应当进行造价审核。

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业务流程

（一）拟定施工单位

在发现项目问题后，申请人组织项目鉴定或检测，明确施工项目，之后可通过简易比选（三家以上）、询价或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业主大会决定等方式拟定施工单位。
（二）提出并公示资金使用方案
1.申请人根据项目鉴定或者检测材料、工程造价资料编制资金使用方案。
说明：（1）资金使用方案应当包括项目概况、施工单位及费用预算、分摊明细、列支范围、组织实施方式、表决方式等内容。
（2）项目经鉴定或者检测的，鉴定、检测材料应当作为资金使用方案的附件。鉴定、检测费用计入维修和更新、改造成本，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2.公示资金使用方案。申请人应在该项目列支范围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资金使用方案及相应的附件材料，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拍水印照片留存备查。

（三）表决资金使用方案
1.表决资金使用方案。资金使用方案公示后，申请人准备业主意见表，组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相关业主进行表决。表决形式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取集体讨论、书面征求意见、电子投票等形式。
（1）采用集体讨论形式的应当当场表决并签名确认。

（2）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表决的相关业主应进行书面签字表决。

（3）电子投票形式表决应通过我局建设的电子投票系统进行表决，具体另行通知。
说明：资金使用方案应当依法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2.公示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申请人应在该项目列支范围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资金使用方案表决结果，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拍水印照片留存备查。
（四）签订施工合同及申请拨付首期资金
1.签订施工合同。申请人按照资金使用方案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合同应当对施工方案，维修、更新和改造全部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保修金条款，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款账户和竣工验收签字等事项作出约定。其中费用支付方式中申请划转的首期资金比例不超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的50%。
2.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业务事项名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并领取《收件回执》。
3.审核及划转。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的，市住维中心出具《通知书》。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五）组织施工及竣工验收
1.组织施工。原则上施工企业收到首期款之日起3日内，申请人需按照合同约定组织施工单位对维修、更新和改造项目进行开工、施工，并对项目施工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拍照记录。申请人对工程质量、安全承担全面责任，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施工现场的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
水印照片要求：施工前照片为材料进场时，组织业主或居委会验收的照片；施工中照片为施工过程中，组织业主或居委会监督的照片；施工后照片为竣工验收时，组织各方验收的照片。照片应备注参与业主姓名、房号、手机号码或参与居委会人员姓名、职务、手机号码

2.组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后，申请人组织施工单位、列支范围内至少3名业主代表等对工程内容、工程质量等进行验收。参与竣工验收的单位及业主代表应在《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上签名确认。
3.公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申请人应自工程费用结算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该项目列支范围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工程结算书、列支分摊情况表及项目施工前、中、后水印照片，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拍水印照片留存备查。
（六）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1.申请。申请人原则上应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0日内办理结算，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业务事项名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并领取《收件回执》。
2.审核及划转。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的，市住维中心出具《通知书》。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五、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业务流程

（一）书面报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发生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和物业使用安全的紧急情况，需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应急维修和更新、改造的，申请人应当立即填写《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认定表》，书面报告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实地查勘确认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及时组织实地查勘，并在《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认定表》加盖确认意见。
（三）确定施工单位

申请人在明确施工项目后，可通过简易比选（三家以上）、询价或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业主大会决定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

（四）提出并公示资金应急使用方案
1.提出资金应急使用方案。申请人根据项目鉴定或者检测材料、造价资料编制资金应急使用方案。
2.公示资金应急使用方案。申请人应及时在该项目列支范围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向业主公示告知资金应急使用方案，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拍水印照片留存备查（在资金应急使用方案公示期间，应及时、同步开展签订施工合同、申请拨付首期资金的相关工作）。
（五）申请拨付首期资金
1.签订施工合同。申请人按照资金使用方案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合同应当对施工方案，维修、更新和改造全部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保修金条款，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款账户和竣工验收签字等事项作出约定。其中费用支付方式中申请划转的首期资金比例不超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摊金额的50%。
2.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业务事项名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并领取《收件回执》。

3.审核及划转。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的，市住维中心出具《通知书》。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六）组织施工及竣工验收

1.组织施工。原则上施工企业收到首期款之日起3日内，申请人需按照合同约定组织施工单位对维修、更新和改造项目进行开工、施工，并对项目施工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拍照记录。申请人对工程质量、安全承担全面责任，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施工现场的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
水印照片要求：施工前照片为材料进场时，组织业主或居委会验收的照片；施工中照片为施工过程中，组织业主或居委会监督的照片；施工后照片为竣工验收时，组织各方验收的照片。照片应备注参与业主姓名、房号、手机号码或参与居委会人员姓名、职务、手机号码

2.组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后，申请人组织施工单位、列支范围内至少3名业主代表等对工程内容、工程质量等进行验收。参与竣工验收的单位及业主代表应在《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上签名确认。
3.公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申请人应自工程费用结算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该项目列支范围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工程结算书、列支分摊情况表及项目施工前、中、后水印照片，公示期不少于7日，并拍水印照片留存备查。
（七）申请拨付尾款资金
1.申请。申请人原则上应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30日内办理结算，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业务事项名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并领取《收件回执》。
2.审核及划转。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过的，市住维中心出具《通知书》。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